
 

 

 

 

地大工字〔2022〕22号 

 

关于同意体育学院分工会补选分工会主席 

选举结果的批复 

 

体育学院分工会： 

根据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、《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》

和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校工会研

究，同意你单位补选分工会主席选举结果。 

邹师思任分工会主席，分工会原主席职务自动免去。 

此复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工会委员会 

2022 年 5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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